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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不符合要求








⑤归档





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





工作职责: 

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


①申请





申请材料：


（一）地名命名(更名)按照“谁建设、谁申报”的原则办理申报手续。
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1、道路、桥梁、隧道等命名（更名）的申报材料：（1）申请报告，并填写《杭州市道路、桥梁命名更名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件1）；（2）地理位置示意图。2、大型建筑物（构筑物）和住宅区命名的申报材料：（1）申请报告，并填写《杭州市地名命名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件2）；（2）立项批复；（3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规划红线图；（4）首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总平面图；（5）地名管理部门需要的其他资料。3、大型建筑物（构筑物）和住宅区更名的申报材料：（1）申请报告，并填写《杭州市地名更名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件3）；（2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总平面图；（3）土地使用证；（4）原申领的《地名使用批准书》；（5）已申领产权证且分割产权的，还须提交全体产权所有人同意更名的确认材料；（6）已申领产权证且分割产权并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还需提交业主委员会同意更名的确认材料。4、大型建筑物（构筑物）和住宅区命名可采取预申报的方式，预申报所需材料：（1）申请报告，并填写《杭州市地名命名预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；（2）立项批复；（3）所选用通名有技术指标要求的，申报单位须出具达标承诺书。预申报名称经市、县（市）地名管理部门同意，一年内有效。


  








②受理、审查





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


办理时限：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工作职责: 


1、核实资料是否齐全，经办事项是否符合政策规定；


2、对各区行政中心递交的送材料进行审核后，将材料递交至区划地名处负责人。


3、区划地名处负责人复审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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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: 根据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办理岗位：各区行政中心


办理时限：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不予受理理由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出具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并由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。














退回





办理岗位：各区行政中心


办理时限： 5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退回理由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并出具《补正通知书》。





④送达





办理岗位：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 3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工作职责: 


根据审批意见, 区划地名处工作人员制作和打印《准予（不予）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决定书》并加盖公章；


2、工作人员向申请人送达《准予（不予）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决定书》；


2、打印《收件回执》，申请人在《收件回执》上签字确认。


3、将证书发给申请人








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


办理时限： 4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③决定

















